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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.2.1為 2006 IPCC指南掩埋場型式與對

應之甲烷修正係數，主要詳細說明各種掩埋場型

式之處理情形，以及定義未分類者之MCF引用

條件。依據 2006 IPCC指南說明，設定妥善管理

廢棄物掩埋場之甲烷修正參數值為 1.0。

B. DOC： 可 分 解 有 機 碳 比 例（Degradable 

Organic Carbon）

表 7.2.2為 2006 IPCC指南廢棄物之可分解

有機碳含量以及提供化石碳占總碳之比例。可分

解有機碳含量可作為生物處理（如掩埋、堆肥）

等計算甲烷之參數；化石碳則可作為焚化處理之

計算二氧化碳之參數。由臺灣之垃圾組成並套用

表 7.2.2所列各類垃圾的建議 DOC值。

C. DOCf：DOC 可被分解之比例（fraction of 

DOC that can decompose）

2006 IPCC指南預設值 0.5。

D. OX：氧化係數

氧化係數（OX）反映了源自在土壤或覆

蓋廢棄物的其他材料裡，被氧化固體廢棄物處

置場所（Solid Waste Disposal Sites，以下簡稱

SWDS）甲烷排放量。

2006 IPCC指南氧化係數預設值是 0，但是

對於覆蓋且管理完善的掩埋場，則使用氧化係數

值 0.1，如表 7.2.3。由於衛生掩埋規定皆須進行

覆土，因此會有部分甲烷氧化成二氧化碳，因此

加入氧化係數 0.1計算。

E. 反應常數（k）

表 7.2.4為 2006 IPCC指南廢棄物之反應常

數（k）值，可供以計算每年累積之 DDOC量。

臺灣選取熱帶、潮濕氣候帶之預設參數值計算。

固體廢棄物處置場所 (SWDS) MCF預設值

管理 -厭氧 1 1

管理 -半有氧 2 0.5

未管理 -深 (深層掩埋≧ 5公尺 )和 (或 )地下水位高 3 0.8

未管理 -淺 (淺層掩埋＜ 5公尺 )4 0.4

未分類之掩埋場 5 0.6

1. 厭氧管理固體廢棄物處置場所：這些必須已控制廢棄物放置（即，將廢棄物指定到特定處置區域，一定程度的淨化控制和一定程度的火災控制），
並至少要包括如下其中一個：(i)覆蓋材料；(ii)機械壓實；或 (iii)廢棄物平整。

2. 半有氧管理固體廢棄物處置場所：這些必須已控制廢氣物放置，並包括如下所有將空氣引入廢氣物層的以下結構：(i)可滲透覆蓋材料；(ii)濾液
排放系統；(iii)控制貯水量；和 (iv)氣體通風系統。

3. 未管理固體廢棄物處置場所 -深和 /或地下水位高所有不符合管理 SWDS標準的 SWDS，其深度大於或等於 5米和 /或高地下水位近似地平面。
後種情形相當於廢棄物充填內陸水域，如池塘、河流或濕地。

4. 未管理淺固體廢棄物處置場所：所有不符合 SWDS管理標準的 SWDS，其深度不足 5米。

5未歸類固體廢棄物處置場所：只有當各國不能將其 SWDS歸類為上述四種類別的管理和未管理 SWDS時，才可使用此類別的MCF。

表 7.2.1 2006IPCC指南掩埋場型式與對應之甲烷修正係數

資料來源：IPCC,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, Volume 5 Waste, P.3-14，table 3.1, 2006.


